福建省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

闽未委办〔2006〕11号


关于征订教育部等10部委第23号部长令

《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》单行本的通知

各设区市未保办，各省属中等职业学校、幼儿园，厅直属中小学校：

为配合各地各校认真学习宣传、贯彻实施教育部等10部委第23号部长令《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》(以下简称《办法》)，我办决定将《办法》翻印成便于学习和携带的单行本，现将《办法》单行本征订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教育部等10部委第23号部长令的发布实施，使学校安全工作有章可循、有法可依，每一位从事中小学、幼儿园安全工作的同志都要认真学习、坚决贯彻，因此，对《办法》单行本的定购，中小学应当做到班主任、年段长、中层以上领导人手一册，学校图书馆还应当储备供学生按班级轮流学习的用书。幼儿园应当做到教养员、保育员和园领导人手一册。中等职业学校除了所有教师、中层以上领导人手一册外，有条件的学校也可以让学生人手一册，便于组织师生认真学习、贯彻。

二、《办法》单行本的征订工作以县(市、区)为单位进行，由各县(市、区)未保办负责汇总（市属学校、幼儿园由设区市未保办负责汇总），农村中小学、幼儿园的征订工作最好以中心小学为单位进行。各设区市未保办、各县(市、区)未保办将所属中小学、幼儿园的订书情况汇总后，列出详细清单(单位、订数、学校地址、联系人、联系电话、邮编)报省未保办，各设区方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未保办经办人及联系电话也一并上报，省未保办传真：0591－87824522，省属、厅属中等职业学校、中小学、幼儿园直接报省未保办。订书时间为收到本通知即日起到9月10日止。

三、《办法》单行本印刷工作由浙江省苍南县美德工艺品有限公司承办，每册成本价0.42元（含运费），各学校、幼儿园订书后可将书款直接汇到该公司（收款后发书），收款单位：苍南县美德工艺品有限公司，开户银行：浙江省苍南县钱库信用社，账号：1103091601201000106373。收到汇款后，该公司将向每个订书单位寄发正式发票，并以县(市、区)为单位组织发书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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